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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在小煤矿推行专用回风井、壁式采煤方

法和支护方式改革的通知 安监总煤行〔2007〕216号 各产煤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炭行业治理、煤

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为进一步提升

小煤矿安全基础治理水平，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针对小

煤矿在井筒布置、采煤工艺和支护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结

合贯彻国家七部委局《关于加强小煤矿安全基础治理的指导

意见》（安监总煤调〔2007〕95号）和《煤炭工业小型矿井

设计规范》(GB50399-2006)，现就在小煤矿推行专用回风井、

壁式采煤方法和支护方式改革（以下简称“三推行”）工作

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熟悉抓好“三推行”工作的

重要意义 当前，多数小煤矿没有专用回风井，利用回风井行

人，致使矿井通风系统不稳定，且发生瓦斯和火灾等事故后

可能引起事故扩大，也不利于应急救援工作；一些小煤矿以

掘代采，乱采滥挖，随意布置采掘作业地点，甚至无风微风

作业，井下通风系统混乱，导致瓦斯事故多发；不少小煤矿

采用木支护，支护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差，造成顶板事故居

高不下。因此，抓好“三推行”工作，是加强小煤矿通风系

统治理和支护治理的要害环节，是遏制小煤矿瓦斯和顶板事

故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小煤矿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煤炭行业治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和各煤矿企业，一定要提高熟悉，坚持“分类指导、逐

步实施”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实施“三推行”工作

。 二、逐步推行专用回风井 （一）高瓦斯和有煤与瓦斯突出

危险的小煤矿应推行布置专用回风井（同时具备非凡情况下

人员升井功能），确保矿井通风系统稳定和人员在新鲜风流

中通行。 （二）新核准或批准的新建、改扩建、资源整合矿

井中的高瓦斯和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的矿井必须布置专用回

风井。 三、强制推行壁式采煤方法 （一）小煤矿必须采用壁

式采煤方法，采煤工作面必须形成全风压通风系统，至少保

持两个畅通的安全出口，一个通到进风巷道，另一个通到回

风巷道。 （二）新建、改扩建和资源整合矿井尚未批准建设

的，要按照采用壁式采煤方法进行设计并审批；已经审批同

意建设或已开工的新建、改扩建和资源整合矿井未采用壁式

采煤方法的，必须重新修改设计，并按照采用壁式采煤方法

进行施工；地质条件适宜的新建矿井应采用机械化开采，有

条件的应采用综合机械化开采。 （三）目前仍未采用壁式采

煤方法的生产矿井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抓紧进行技

术改造，并且必须在2009年底以前实现壁式开采。 四、积极

推行支护方式改革 （一）小煤矿应当积极推行支护方式改革

，巷道应推广使用锚杆、锚喷、锚网、锚索、砌碹或金属支

架等支护；采煤工作面应采用单体液压支柱、悬移顶梁液压

支架或综采液压支架等稳定性和可靠性较高的支护。 （二）

新建矿井的巷道禁止采用木支护，采煤工作面禁止采用木支

护和金属摩擦支柱支护；新开工的改扩建和资源整合矿井的

采煤工作面禁止采用木支护，并且必须在2009年底之前淘汰

金属摩擦支柱支护。 （三）采煤工作面采用木支护的生产矿



井，要抓紧进行整改，并且必须在2008年底之前淘汰木支护

。 五、 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一）各省级煤炭行业治理部

门要对辖区内小煤矿的开采技术条件、井筒布置方式、采煤

工艺和支护方式等情况进行具体摸底调查，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制定 “三推行”工作的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实施方案和

保障措施。要将工作计划指标分解下达到各产煤市（地）、

县（市、区）和小煤矿，并报国家煤矿安监局备案，同时抄

送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二）对煤

层开采条件极复杂的小煤矿，确因煤层赋存条件限制不能采

用壁式采煤方法和采煤工作面不能淘汰木支护的，县级煤炭

行业治理部门要进行论证，报市（地）煤炭行业治理部门批

准，并抄送同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 （三）地方各级煤炭行业治理部门要加大对“三推行”工

作的宣传力度，使小煤矿充分熟悉“三推行”工作的重要性

；开展“三推行”工作专题培训，为小煤矿提供技术服务，

帮助解决在“三推行”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实现稳妥

过渡。 六、加强对“三推行”工作的督促检查 （一）地方各

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对“三推行

”工作进展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小煤矿加快推行专用回风

井、壁式采煤方法和支护方式改革，发现小煤矿逾期仍然达

不到上述要求的，要责令限期整改。 （二）小煤矿未经批准

，在2009年12月31日以后仍然采用巷道式采煤、导致采掘工

作面通风系统混乱的，县级以上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

矿安全监察机构应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的非凡规定》（国务院令第446号）的规定，提请当地人民政

府对矿井实施关闭。 请各省级煤炭行业治理部门将本通知及



时转发到辖区内所有小煤矿，并尽快贯彻落实；同时，今后

每半年要向国家煤矿安监局报告一次“三推行”工作进展情

况。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